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【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申請表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基    本    資    料

	申請學年度：       學年度      學期

	姓名：
	學號：
	系級：

	身分證字號：

	聯絡電話（手機）：
	e-mail：

	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學年度：

	甄 選 申 請 資 格 及 檢 附 文 件
	一、申請資格：
□ 1.經濟弱勢之師資生：指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區域弱勢者
· 申請前一學年(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)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全班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，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六十分以上。
· 申請前一學年(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)操行成績須各達八十五分以上，且無違規記過處分。

□ 2.一般師資生：
· 申請前一學年(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)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全班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，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六十分以上。
· 申請前一學年(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)操行成績須各達八十五分以上，且無違規記過處分。

	
	二、檢附申請文件：
 □ 本申請表正本一份
 □ 前二學期(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)成績單正本一份。
	學業成績
	111上學期及111下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               分〔 (上+下)/ 2〕

	
	上學期-全班：      人，排名：      名，       %
下學期-全班：      人，排名：      名，       %
	□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達全班前百分之30% 或80分以上
□上下學期各科成績均在60分（含）以上



	操行成績
	
111上學期：      分
111下學期：      分
	有無記過紀錄
	□有
□無
	職涯與人格相關測驗(申請時須完成一次師資生潛能測驗，測驗日期須在申請日後或同時並列印隨本申請表繳交。)
	□


 □ 權利義務確認書。
 □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區域弱勢之證明正本一份。
 □ 書面審查資料。(含(1)個人背景說明及申請理由(2)師培學習情形及自我期許、教育服務或參與社團經驗)，A4紙張，雙面列印，不超過5頁。

	    學生證及身分證正面影本請貼在下一頁


本人擬申請師資培育獎學金，茲確認本報名表填寫之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皆確實無誤。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，除無條件放棄申請資格外並願意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
 申請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審核結果:  通過        不予通過          核章：




請將學生證及身分證影本(均為正面)黏貼下方空白處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※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為學生申請獎學金之目的，於本表蒐集學生之個資係為聯絡、審查所需，僅供本單位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述資料，但若資料不完整時，將無法受理申請。資料提供後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當事人權利，如有疑問，請洽本中心辦公室（04-23508529）
□ 本人已詳讀說明及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及利用告知事項,並願遵守上述規定。

